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
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国际访学）管理办法
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是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医学院发展的必要举措。为了加速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促进研究生导师合作教学信息的交流，我院利用“211 工程”三期建设中专项经费建立青年导师国外访学制度，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通过导师之间的国际交流带动教学和科研合作，提高我院青年导师的学术和指导能力，并为我院建立起国际间稳定、持久、有效的教育交流渠道。为此，特制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国际访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提升计划”）。
一、项目内容
1. “提升计划”的基本原则
“提升计划”用于资助具有学术潜力和指导能力的青年导师，前往国（境）外高水平院校进修或访学，学习本专业前沿知识，拓宽国际学术视野，着重学习国（境）外院校研究生的教学理念、培养方法、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为今后各学科队伍建设，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后备师资人才。“提升计划”的资助原则为“专家评议、公正合理、择优资助、专款专用”。
2. 接收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青年导师访学期间的学习内容应与现阶段该学科领域最新、最优的研究生教育课程、科研能力培养方法等相关，同时应学习一流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理念和教育管理。因此，我院派出的青年导师的国外接收高校应是当前国外著名大学，接收的学科应具有较高的国际学术和教育声誉。
3. 访学的基本内容及任务
医学院每年选派10 名左右优秀青年教师至国外知名或一流高校进修。访学时间为3～6 个月。
青年导师访学内容应与我院研究生教育工作过程中亟需的课程建设和科研培训相关，以提高教学和指导能力为主，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体系、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等，对于研究生课程体系和培养体系的建设汲取有效的经验。对方学校指定一名导师（原则上为教授）指导其访学其间的学习和实践工作，并对访学的情况进行评价。
（1）派出教师以全程学习研究生相关专业课程及培养过程，进修结束回校后根据和出访国（境）外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在现有的基础上修改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积极推动专业课程改革，向国际一流高校的学科迈进。
（2）派出教师应学习国（境）外高校先进的相关专业教学模式和培养方法，完善本专业学科教学体系。
（3）派出教师应积极协助学校联系国外知名教授在医学院为研究生授课。
（4）派出教师回国后对本专业相关教材进行改编，或引进国外一流大学的先进教材进行译编，学科教材加强时代性、国际化和多元化。
（5）国(境)外学习内容应对本学科建设有促进作用。学科建设以教学团队为单位，派出教师为骨干，从授课内容、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多方位进行改进与提升。
二、申请条件
1.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有良好的学术诚信，无违法违纪记录，身心健康,具有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热心、诚心、精心致力于研究生教学工作；
2. 申请人应具有副教授以上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并具有硕士生以上导师资格；
3. 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外语水平符合国外院校的语言要求；
4. 申请人应为医学院及附属单位正式工作人员；
5. 申请时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 岁；
6. 学科团队：申请人须依托于一个本专业的学科教学团队（组织），不接受个人单独申报此项目。
说明：
选派对象不包括以下几类人员：
（1）正在境外进修或工作者；
（2）港、澳、台地区的居民，持有国外护照及长期居留证者；
（3）同时申报两个或两个以上资助项目者（如：同时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和医学院同名项目等）；
（4）已获得其它留学基金资助尚未执行人员。
三、申请程序
申报的项目应该符合学校学科发展的总体部署和规划，符合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要求，符合研究生课程建设和培养模式改革的要求，能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的特点和学科布局及发展。对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重点学科，将给予优先支持。申请人应根据本年度的项目指南进行项目申报，具体程序见当年度的项目指南。
1. 获得访学接收单位的官方接收函（非英语接收须附中文翻译）；
2. 填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能力提升计划资助申请表》（附件1），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如：外方导师介绍、教学任务书、发表文章首页、英语水平证明、学历学位证书等）报所在学科和单位审核；
3. 由所在单位向研究生分院提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资助申请表》、接收单位的官方接收函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
4. 研究生分院组成专家组进行评审；
5. 由“211”办公室对推荐名单进行复核；
6. 医学院将与其正式签订双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协议书》（附件2）。
四、资助内容
1. 医学院向派出教师提供一次经济舱往返国际机票和办理护照、签证等费用（实报实销，最高额度不超过1 万元人民币）。
2. 医学院向派出教师提供每月7,000 元人民币的学习、生活补贴。
3. 派出教师若未通过出国进修绩效考核，或违反派出进修协议，医学院将视情要求其返回部分或全部学习、生活补贴。
五、考核和评估
1. 参加访学的青年导师需在访学结束后两周内提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青年导师国外访学评估表》（附件3），交研究生分院备案。
2. 派出教师在进修结束回校后，应向所在院系及研究生分院汇报进修成果，并提供访学活动实绩证明材料。
3. 派出教师在进修结束回校后，应根据进修访学目的，及时向研究生分院提交有关研究生教学活动的改进的材料，如在一个月内提交课程设置的改革方案，并在经论证可行之后的一个学期内实施改革；或在一个月内提交有关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的建议稿；或在三个月内提交有关课程的编写或编译教材等。
4. 派出教师在派出前应与人事处签订派出进修协议，在进修结束回校后应完成协议规定的条款。该服务期限不能抵冲派出教师原先与人事处约定的其它服务期限，两者应累加计算。
六、选派程序
1. 每年4 月，教师经院系批准后报名申请，并提交访学进修计划。
2．每年5 月，学校组织遴选小组对申请人员进行遴选，确定派出人选。
3．每年6 月起，派出教师落实前往进修的国外高校，完成国内相关报批手续，办理签证等事宜。
4．每年7 月后派出进修。
七、其他事项
“提升计划”由医学院研究生分院进行管理。研究生分院负责日常管理，包括编制每年度的项目指南、组织评审专家组以及对青年导师访学绩效的评估等。本计划自医学院通过之日起试行，由研究生分院负责解释。
　　　　　　　　　　　　　　　　　项目编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

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国际访学）

资助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科专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单位及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出访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制

	姓名
	
	学位
	
	职称
	
	照

片

	性别
	
	出生年月
	
	导师资格
	
	

	从事专业
	
	所属学科团队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国（境）外导师姓名
	
	国（境）外学校
	
	国外导师专业
	

	国外导师电话
	
	导师电子信箱
	

	申请者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申请者教学情况
	

	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和承担课题情况
	

	近五年内导师考核情况
	

	国（境）外接收大学名称及所在国家和城市
	

	国外接收大学指导教师的基本情况介绍
	导师姓名：　　　　　　　　　　　　□教授　□副教授

学术背景：

	国外接收

大学学科的学术地位及国际影响
	

	所选国外研究专业的学科及教学介绍
	

	访学的内容
	

	访学期间的进修计划
	

	预期成果和今后工作打算
	

	访学的具体安排
	时间安排

访学内容安排

备注

~

~
~
~
~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访问时间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访问　　月

	费用预算
	生活补贴（7000元人民币/月）
	共　　月，共　　　　　元人民币

	学科推荐意见和对青年导师的培养方案
	签名　　　　　　　　日期

	工作单位

意见（盖章）
	签名　　　　　　　　日期

	研究生分院

审批意见及资助额度
	                      签名　　　　　　　　日期


附件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
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国际访学）项目协议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简称甲方） 委托            为本单位代理人与          （简称乙方），就甲方派遣乙方出国事宜，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根据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乙方接受甲方的派遣。资助乙方赴　　　　   　　　　进行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为期　　　个月的访学，甲方资助金额为　　　　　　元人民币。甲方提供乙方一次经济舱往返国际机票和办理护照、签证等费用（实报实销，最高额度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

第二条：甲方和乙方商定的出国内容是：                             

                                                                   ；乙方须达到的预期目标为：                                             
第三条: 乙方在国外，应专心学习，遵守所在国法律，不做有损国格之事，每季度应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汇报学习进展情况。
第四条：乙方无论因何种理由需延长出国期限，均应至少提前四十五天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批准后方能延长。在延长期间乙方所需费用自行解决。

第五条：乙方出国期满回国（境）后应在二星期内向甲方报到，并向甲方提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国外访学评估表》。

第六条：乙方有责任回国后根据本协议书第二条内容规定，在进修结束回校后根据进修访学目的，及时向研究生分院提交有关研究生教学活动的改进的材料，如在一个月内提交课程设置的改革方案，并在经论证可行之后的一个学期内实施改革；或在一个月内提交有关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的建议稿；或在三个月内提交有关课程的编写或编译教材等。
第七条：乙方违反本协议书时，甲方对乙方进行导师考核时，原则上认定为不合格。

第八条：经甲方同意，由         为乙方出国的国内保证人，履行督促乙方执行本协议书责任，如乙方违约，保证人须认真协助甲方追究乙方的责任。

第九条：本协议书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签字各方保证遵守执行。有效期限至本协议书第六条规定的服务年限期满为止。

如有必要时，经甲方、乙方和乙方保证人三方协商一致后，可对本协议书进行修改或补充。
 协议书一式叁份，甲方持壹份，乙方和乙方保证人各持壹份。
 甲方代理人（签字）：                  乙方（签字）：

 甲方公章                             乙方保证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
国外访学评估表

Evaluation for Visiting Accomplishment

姓名：




  性别：




   项目编号：

Name:




      Gender:




    Serial Number:

访学青年导师的总结
The statement of the visitor

1、 是否完成访学计划？如果完成是如何完成的？如果没有完成原因是什么？

Have you finished your visiting plan? If yes, how did you accomplish? If no, what contributed to the failure?
2、 此次访学的主要收获是什么？
What are the major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visiting term?
3、 此次访学是否有什么不完善之处？如果有，下一次如何将改进？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felt can be improved during the visiting term? How?

4、 其他想在此说明的事宜

Other things you want to express here.

访学导师的评述
Tutor’s Evaluation

该青年导师访学情况总结：□A

□B

□C

□D

□E
Grade for the visiting:


□A

□B

□C

□D

□E

Tutor’s Signature:

    /   /   
所属学科教学团队领导的评述
leadership’s Evaluation

该青年导师访学情况总结：□A

□B

□C

□D

□E
Grade for the visiting:


□A

□B

□C

□D

□E

Tutor’s Signatu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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